
 

 

 

千阳县人民法院 
 

2018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千阳县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

权，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接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其主要职责是： 

（一）审判法律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由县法院管

辖的刑事、民事等第一审案件。 

（二）执行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

解书，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 产部分，执行法律规定

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 

 

（三）审查处理不服本院判决各类申诉和申请再审案 

 

件。 

（四）监督、指导人民法庭的审判工作。 

 

（五）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六）管理、协调本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 

（七）负责全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权限

管理法官和其他人员；主管本法院的监察工作；领导院直

属单位和社团工作。 

（八）管理本法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九）结合审判工作宣传法制，教育公民遵守宪法和法 

 

律。 

（十）承办其他应由本院负责的工作。 
 

千阳县人民法院设置政工科、办公室、监察室、立案庭、 

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 政审判庭、审判监督庭、审 

 

判管理办公室、执行局（庭）、司法警察大队等 11 个机构。 

 



 

 

二、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审判执行工作，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预算。 

 

纳入本部门 2019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 

 

位一个。  
 

序号 单位名称 

 

1 千阳县人民法院部门本级（机关）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42 人，其中行政编

制 42 人、事业编制 0 人； 

 

实有人员 39 人，其中行政 39 人、事业 0 人。单位管理

的离退休人员 18 人。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 973.10 万元，其他收入 106.11 万元，

较上年增加 16.63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的变

化导致的；支出 1034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4.3 万元，年末

结余 45.21 万元，支出变化的原因是受上级相关政策的影

响及“三公”经费的下降影响。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1)2040501 行政运行 720.19 万元，2040504 案件审判 

43.65 万元，2040505 案件执行 27 万元,2040506 两庭建设 35 

万元，2040599 其他法院支出 253.36 万元。 

 

(2)其他收入 106.11 万元。 

 

3.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 

 

(1)2040501 行政运行 720.19 万元，2040504 案件审判 

43.65 万元，2040505 案件执行 27 万元,2040506 两庭建设 35 

万元，2040599 其他法院支出 208.15 万元。 

 

(2)年末结余 45.21 万元。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973.10 万元，其他收入 106.1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6.63 万元；支出 1034 万元，较上年减 

 

少 114.3 万元，年末结余 45.21 万元。发生变化的主要原

因是人员经费发生变化。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1)2040501 行政运行 720.19 万元，2040504 案件审判 

 

43.65 万元，2040505 案件执行 27 万元,2040506 两庭建设 

 

35 万元，2040599 其他法院支出 208.15 万元。 
 

(2) 年末结余 45.21 万元。 
 

3.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1)人员经费支出 共计 587.77 万元。其中基本工资

156.34 万元；津贴补贴 175.78 万元，奖金 86.68 万元；医疗

保险缴费 15.29 万元；其他工资和福利支出 137.77 万元；医

疗费 15.77 万元。 

(2)公用经费支出 26.31 万元。其中水费 0.59 万元；手续

费 0.44 万元；电费 7 万元；邮电费 1.14 万元；取暖费 15.65

万元；公务接待费 1.49 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 

 

况说明 

 

1、“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 

出 30.44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与上

年保持一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8.95 万元，较



 

 

上年增加 2.47 万元，主要原因是车辆老化，维修费增加。

公务接待费 1.49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7 万元，主要原因

是接待人数增加。 

     公务用车购置及保有情况：2018 年购置公务用车 0 车

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9 辆。 
 

公务接待费：2018 年度公务接待累计 15 批次、公务接待 

 

累计 110 余人。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培训费支出 12.61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0%，原因是：上 

 

年未发生培训费用，本年培训增加，发生了培训费。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 

 

会议费支出 0 万元。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 

本单位不涉及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720.19万元，主要是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其中：行政单位 1户，

合计 720.19万元，占机关运行经费的 100%。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 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8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9辆；单价 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台（套）；单价

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台（套）。2018年当年购置车辆 0辆；购置单价 50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

（套）；购置单价 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018 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 千阳县人民法院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 

        
07表 

编制部门： 
       

单位：万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安排的

“三公”经费 

          会议费 培训费 

  小计 
因公出国（境）

费用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1 2 3 4 5 6 7 8 

预算数 9.7   6.3     3.4   0 

本年支出数 30.44   1.49 28.95   28.95   12.61 

上年支出数 26.9   0.42 26.48   26.48   0 

增减额 3.54   1.07 2.47   2.47   12.61 

增减率（%） 11.56    71.21  8.02    8.19    10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的预决算及比上年增减变动情况。 

   



 

 

 


